
民用航空计量管理规定

(2024 年 3月 27 日交通运输部令 2024 年第 6号公布 自 2024 年 6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民航计量工作的监督管理，保障民航量值的

准确可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民航计量器具管理、民航专

用计量标准的建立和使用、民航部门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等活动，应

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民航计量实行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制度，包括国际单位制

计量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他计量单位。根据民航的特殊需要，使用非

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中国民航局）依据职责对民

航计量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中国民航局可以委托民航计量技术支持单位具体负责民航领域有

关计量实施工作。

第五条 民航计量器具包括通用计量器具和民航专用计量器具。



民航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根据需要，对其使用的计量器具进行溯

源，保证量值准确可靠。通用计量器具应当溯源至国家计量基准或者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民航专用计量器具，应当溯源至民航专用计量标

准；进口民航专用计量器具国内无法溯源的，可以采用国际比对的方

式进行溯源。

第六条 中国民航局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委托民航企业、事业单

位建立民航专用计量标准。

建立民航最高专用计量标准的，受委托单位应当通过中国民航局

向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申请，经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主持考核合格后

使用。

第七条 建立和使用民航专用计量标准，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一）经计量检定合格；

（二）具有正常工作所需的环境条件；

（三）具有称职的保存、维护、使用人员；

（四）具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第八条 民航最高专用计量标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等规定，实行强制检定。

民航其他专用计量标准，由使用单位定期自行检定或者送其他计

量检定机构检定。



第九条 民航计量检定机构出具的计量数据应当具备准确性和溯

源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计量技术规范要求。

第十条 民航计量检定机构应当建立计量数据、结果以及其他必

要信息的追溯机制，对测量过程和条件的相关记录、报告副本应当建

立档案。

第十一条 开展强制检定工作的民航计量检定机构，应当通过下

列形式获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授权：

（一）被授权成为法定计量检定机构；

（二）被授权开展强制检定工作。

执行强制检定任务的计量检定人员，应当获得注册计量师职业资

格证书并进行注册。

开展民航专用计量器具计量检定工作应当执行国家计量检定规程

或者民航部门计量检定规程。

第十二条 制定民航部门计量技术规范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符合计量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

（二）用于民航专用计量器具或者专用参数；

（三）与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协调一致。



第十三条 已有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一般不再制定民航部门计

量技术规范；对于没有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民航专用计量器具，可以

制定民航部门计量技术规范。

民航部门计量技术规范由中国民航局组织制定并发布。

第十四条 民航部门计量技术规范免费向社会公开。

第十五条 对具有技术创新或者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水平较高以

及取得显著效益的民航部门计量技术规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奖

励。

第十六条 中国民航局依据职责对民航计量器具管理、民航专用

计量标准建立和使用开展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民航企业、事业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航行政

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处 1万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规定开展计量检定活动；

（二）违反本规定对民航计量器具、民航专用计量标准进行量值

溯源。

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对其处罚有明确规定的，

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本规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民航专用计量器具，是指为满足民航特殊需要在民航行业

范围内使用的计量器具。

（二）民航计量检定机构，是指承担民航领域计量检定工作的法

人组织。

（三）民航计量技术支持单位，是指受中国民航局委托，开展民

航计量技术实施的法人组织。

（四）民航行政机关，包括中国民航局和民航地区管理局。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 2024 年 6 月 1日起施行。原中国民用航空总

局于 1996 年 10 月 11 日公布的《中国民用航空计量管理规定》（民

航总局令第 55号）同时废止。


